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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探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基本理论人手，剖析了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分析了
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主要立法模式和区分建筑物管理的性质及政府的作用，研究了管理规约的内容
和法律效力，指出了业主大会制度与业主委员会制度的现存问题和完善思路，并对物业服务合同、物
业费以及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中的特殊问题（包括小区停车位的归属问题）、公共维修资金问题和拆
迁补偿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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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　　所谓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是指为维持区分
所有建筑物的物理机能，并为充分发挥其社会的、经济的机能，而对之所为的一切经营活动。
区分所有建筑物已日益成为人类居住形态之主流，耸人高空的摩天大厦及延伸至地下的地下建筑已是
再平常不过的事物，这在给人类拓展了居住空间、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居住样式和形态的同时，也带
来了管理的难题，因应其变化，原有的物权法等制度必须随之而变迁，原有的理念必须随之而更新，
方能适应此世界之潮流。
　　第一节　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必要性　　一、加强区分建筑物管理是提升人类居住品质的内在
要求　　当今之社会，住房问题，早已成为全球性的话题。
联合国依据第32届联大通过的第162号决议，于1977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人居委员会，以专门
负责推动全球人类居住发展。
又于1978年成立了作为联合国人居委员会执行机构的联合国人居中心，该中心的工作重心之一便是鼓
励全面和逐步实现住房权。
2002年1月1日，联合国人居署宣告成立，联合国人居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联合国人居中心的职能转由
联合国人居署来行使。
相对于联合国人居中心而言，联合国人居署不仅地位得到提高，而且职能也更为广泛。
1985年12月17日，第40届联大一致通过决议，确定每年1o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世界住房13，并每年确
定一个主题。
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设立及其活动充分展现了国际社会对解决人类住房问题的关切和努力，也充分表明
了住房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而住房问题，又不仅仅是“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问题，更是提高居住品质的问题，不仅要实现
安居的目标，还要实现安全、安宁、健康等目标。
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1条开明宗义地规定“为加强公寓大厦之管理维护，提升居
住品质，特制定本条例”，将“提升居住品质”定位为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着实令人赞赏。
《人居议程》的缔约方也充分肯认了提升居住品质的重要性，认为“获得安全而有益于健康的住所和
基本服务，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社会和经济福利都是不可或缺的”，并于第3章“承诺”部分，议
程的缔造者们庄严承诺：“每个人将会获得健康、安全、可靠、便利且又能承受得起的适当住房，其
中还应包括基本服务、设施和舒适的环境。
”　　上述原则和目标在法律层面上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法律法规得以相继制
定和实施。
而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法律法规也由民法典的零星规定到专门的成文法规定，而专门的成文法亦由
简略到日渐丰富。
如法国建筑物区分所有的法律规定最早见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664条，“一建筑物的各楼层属于
不同所有人而其所有证书未订定修缮及改建的方法时，依下列方法为之⋯⋯”至1938年6月28 13，规范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特别单行法《有关区分各阶层不动产共有之法律》通过，条文增加至14个，该法律
经1t365年7月10日、1966年12月8日的两度修正及1967年3月17日的行政命令的增补，条文增加至113条，
名称也变更为《住宅分层所有权法》。
在条文篇幅增加的背后，法律的精神也随之演进，如1938年的法律仍然秉持强烈的个人主义立场，对
团体关系的必要性与适用的弹性很少顾及，关于区分所有权的改良需经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同意，
而1967年修正后的法律则明显加强了区分所有权人集会的功能，并由通常多数决管理普通事务，以2/3
多数决决定特别重要的共同事务。
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的情形也大抵如此。
作为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之一的美国，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确立要晚于大陆法系的法、德等国，1958
年美属波多黎各地区正式颁行《楼层所有权法》，4年后的1962年美国联邦住宅局制定了《公寓大厦所
有权创设示范法》，供各州立法时参考。
迄今，所有50个州连同波多黎各、弗吉尼亚诸岛与哥伦比亚特区等都有了自己的建筑物（公寓）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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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法。
上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通过厘定建筑物的专有部分与共用部分，以确立区分所有权人行使权利的
界限和范围；通过创设区分建筑物管理组织，以发挥业主自治和社区共同体的功能；通过设置公共管
理基金等，以维持区分建筑物的物理功能并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和社会功能；这势必影响人类的居住生
态，提升居住文化；能够定纷止争，营造睦邻关系；利于实现公共安居、公共安宁、公共安全的目标
，人人不仅应当享有适当住房，还应当也更应当居住得安全、安宁和健康等，全面提升居住品质。
　　因此，笔者认为，加强区分建筑物管理是提升人类居住品质的内在要求。
　　二、加强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是当代居住生态的客观需要　　诚如有学者所云，自人类伊始迄至
人类能够建造称得上真正住宅的房屋的漫长原始社会中，是绝对不可能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及其
观念的。
因此，也自然就没有所谓的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问题。
不仅如此，即便在区分建筑物早已成为既成事实后，②据学者研究，在公元前约2000年的巴比伦，就
产生了与今日的区分所有权相当的建筑物形态，但区分建筑物的管理亦未提上日程而成为必要，作为
其极端的事例，作为法国大革命之重要成果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竟不承认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该法典抱着对封建主义复辟的警惕和对自由观念的珍视，回避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规定，而是
作出了这样的安排，即将其规定于第2卷“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变更”之第4编“役权或地役权”
的第2章“法律规定的役权”中，即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认为是“法律规定的役权”——地役权
（servitude）之一种，并认为区分所有建筑物是很快就会消亡的暂时的法律现象。
因此，笔者认为，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是区分所有建筑物业已成为人类居住生态之主流的条件下的
必然产物，人类居住生态的改变是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事实基础。
构成这一事实基础的当代居住形态具体体现出如下特点：　　（一）土地利用呈立体化趋势　　自20
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面临着人口城市化加剧、人口向大都市集中的严峻挑战。
据联合国统计的数据，1950年世界人口城市化率为29.0％，到2005年则上升为48.7％，另据预测到2030
年世界人13城市化率将高达59.9％；同期，中国人13城市化率分别为13.o％、40.4％和60.3％。
1950年，纽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13超过1000万的都市。
到了2000年，全球则已拥有了19个这样的人13众多的。
“特大都市”。
城市化加剧、人口向大都市集中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新形势给有限的土地资源带来极大挑战，土地的
供求关系愈加紧张，而现代建筑技术的突飞猛进则使得土地利用向高空和地下发展成为可能，地上数
百米的建筑物已不鲜见，地下成为闹市亦早属现实，土地利用因而出现立体化、集约化的态势。
　　土地利用的这种变化以19世纪工业革命为分水岭，之前对土地利用，一般以地表平面利用为主。
“土地所有权，上达天空，下达地心”，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享有以土地为中心的上下垂直的支配力
。
19世纪工业革命以前这种关于土地的上下垂直的所有和利用的法律制度和法理，学说上称为“土地法
”。
与此相对应，工业革命完成后，城市高架铁路、地下铁道、空中走廊、地下停车场、高压线等，如雨
后春笋般的兴起，学说上形成了“空间权”的概念。
空间权法理的产生，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土地利用的新概念和新要求，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法律文明尤
其是不动产法的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
空间法的形成，传统的土地法、不动产物权法、相邻关系法等，均必须随之调整，从而整个不动产法
体系，为因应空间权法理之生成与展开，亦须重新予以检讨。
　　（二）邻里之间空间距离的拉近与情感关系的疏远　　在当代，一栋大楼为众多业主区分所有并
比邻而居，邻里之问或仅隔一墙，或隔一层地板，或共居于一栋大楼，或者即便居住于不同的大楼，
楼与楼之问的距离亦通常在咫尺之内，这与以四合院等为代表的传统居住方式相比，当代社会邻里之
间的空间距离更加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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